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景德镇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我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，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牵头草拟了《景德镇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住宅小区数量持续增加，物业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，小区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产生的收益（如停车费、广告位租金、场地租赁收入等）已经成为业主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。但在实际管理中，部分小区存在公共收益底数不清、收支不透明、使用不规范、监督不到位等问题，既损害了业主的共有权益，也影响了物业管理的公信力与社会和谐。对此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明确要求健全制度机制，把公共收益管理纳入规范化轨道，切实让业主“看得见、管得住、用得好”。我局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听取意见、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，形成本《实施细则》，旨在从制度层面明确公共收益的归属、管理、使用和监督全流程要求，打通基层治理堵点，回应群众关切。

二、起草过程
《实施细则》起草工作坚持依法依规、公开透明、业主主体、因地制宜的原则。在框架设计上，紧扣上位法精神，突出可操作性和地方适应性，围绕公共收益的定义与范围、管理责任主体、账户设立与核算、公示公开、使用程序、监督问责等关键环节作出具体规定。起草过程中，我们先后组织召开多场座谈会，邀请物业服务企业代表、业主委员会成员、街道社区干部、法律专家和业主代表参与讨论，充分吸纳各方对收益界定、公示频次、应急使用情形等方面的意见建议；同时参考了赣州、九江等兄弟地市成熟做法，并结合我市小区规模差异大、业委会成立率不均衡的实际，对暂未成立业委会小区的管理作出弹性安排，力求制度既体现刚性约束，又便于基层落实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共有公共收益的基本性质、管理主体、经营管理、账目管理、使用管理、公示、审计、部门职责、异议处理、违法违规行为处理、其他等共计十一条，基本思路是构建“业主大会决策、业委会实施、物业服务企业配合、街道社区指导监督”的多方协同治理格局。基本性质明确公共收益的来源和归属；管理主体、经营管理分为业主大会成立前、成立后等不同情形；账目管理强调单独建账、专款专用，杜绝与物业费混同；使用管理明确使用须依业主大会决议并限定合理用途，防范滥用使用；公示公开规定了定期公示的要求，拓宽业主知情渠道；审计部分设有问题审计和离任审计相结合的机制；部门职责厘清业主大会、业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街道、住建部门等在公共收益管理中的具体责任；异议处理为业主提供了异议相关途径；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明确了违规处理措施；其他部分对施行日期作出安排。通过上述制度安排，着力实现公共收益从产生到使用的闭环管理，让每一笔收益都经得起业主检验、受得住社会监督。
    目前形成的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经收集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以及相关单位反馈意见后，在我局官方网站公布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下一步将综合梳理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按程序审定后正式发布施行。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制度的落地，推动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步入法治化、规范化轨道，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共有财产权益，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为提升我市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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